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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6 日

府地價字第 1081608279 號 

訂定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自即日起生效。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所為之行政罰鍰，依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

裁處，建立行政執行之公平性，減少行政罰爭議及訴願之行政成本，提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

準。  

二、本府處理違反本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種

類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租賃住宅市場

發展及管理條例）

 

 

裁罰對象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違反 

法條 

裁罰

法條

壹 非租賃住宅服務業 

而經營代管業務或 

包租業務者。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六 條

 

公司負責人、商

業負責人、有限

合夥負責人或

行為人 

一、禁止其營

業，並處

四萬元以

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限

期改正。

二、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

處罰。 

三、情節重大

一、除禁止其營業外，

處四萬元罰鍰，並

通知限期十五日

內改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限

期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加罰

四萬元(最高以二

十萬元為限)，並

按次處罰至其改

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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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並 得 勒

令歇業。 

 

 

 

貳 一、廣告內容與事實

不符或廣告未

註明租賃住宅

服務業名稱。 

本條例第

十三條第

一項、第

四項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七 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處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正。

二、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

罰。 

 

一、查有違規時，處一

萬元罰鍰並限期十

五日內改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限

期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加罰

一萬元(最高以五

萬元為限)，並按次

處罰至其改正為

止。 

二、分設營業處所未

申領登記證即

開始營業。 

本條例第

十九條第

三項 

三、未於期限內補足

營業保證金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五項 

四、僱用未具備租賃

住宅管理人員

資格者從事業

務。 

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 

五、租賃住宅代管業

未簽訂委託管

理租賃住宅契

約書即執行業

務。 

本條例第

二十八條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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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租賃住宅包租業

未經出租人同

意轉租並簽訂

租賃契約書即

刊登廣告或執

行業務。 

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

第一項 

七、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檢

查業務。 

本條例第

三十五條 

參 一、租賃住宅代管

業委託他代管

業執行業務 

本條例

第二十

八條第

二項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八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處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正。

二、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

罰。 

 

一、查有違規時，處六

千元罰鍰並限期十

五 日 內 改 正 。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限

期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加罰

六千元(最高以三

萬元為限)，並按

次處罰至其改正

為止。 

 

二、租賃住宅包租業

與與次承租人簽

訂租賃契約書時

未提供住宅租賃

標的現況確認

書，或出租人同

意轉租之文件，

或未於租賃契約

書載明其與出租

人之住宅租賃標

的範圍、租賃期

間及得提前終止

租賃契約之事

由。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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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住宅包租業

未於期限內通知

次承租人終止轉

租契約、無正當

理由未協調返還

租賃住宅、無正

當理由未執行屋

況或附屬設備點

交事務、未退還

預收租金或押

金。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項 

四、未指派專任租賃

住宅管理人員簽

章。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項 

五、未於期限內提供

相關資訊或提

供不實資訊予

本府。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項 

肆 一、未於期限內申

請變更許可。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項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九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屆期

未改正者，

處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二、經依前項規

定處罰，並

限期改正而

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

罰。 

一、查有違規時，均先

以書面通知限期十

五日內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處六千

元罰鍰並同時以書

面限期十五日內改

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限

期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加罰

六千元(最高以三

萬元為限)，並按次

處罰至其改正為

止。 

二、未於期限內申

請變更登記。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項 

三、租賃住宅管理

人員異動未於

期限內報請 

    備查。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三項 

四、未置專任租賃

住宅管理人員。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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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條 第

二項 

五、所屬專任租賃住

宅管理人員同時

受僱於二家以上

之租賃住宅服務

業。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項 

六、租賃住宅包租業

簽訂租賃契約書

後未於期限內將

轉租資訊以書面

通知出租人。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項 

七、未於營業處所明

顯之處及其網站

揭示相關文件資

訊。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一項 

 

三、依各項規定處罰之程序如下： 

(一)發現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事件，由本府作成罰鍰

處分，並將該裁處書依法送達受處分人，俾受處分人繳納罰鍰或履行一定行為義務。受處分人

逾期不繳納罰鍰者，由本府進行催繳作業，若經催繳仍不繳納罰鍰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二)發現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事件，情節重大者，得由本府作成勒令歇業處分，並將裁處書依

法送達受處分人，俾受處分人遵行一定行為。 

四、違反本條例之案件，有得予減輕或加重情形之必要者，得按行政罰法規定減輕或加重裁罰，

但應敘明減輕或加重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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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0 日

府都建字第 1082605115 號 

主旨：『嘉義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內政部 100 年 6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5253 號函說明三辦理。 

 二、前揭說明本原則期限適用至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府依上揭原則於 100 年

11 月 25 日府工建字第 1002119796 號函訂定『嘉義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

公眾使用鼓勵要點』，予以停止適用。 

正本：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嘉義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綜合營造同業

公會嘉義辦事處、本府交通處、本府工務處、本府行政處（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本：內政部、審計部臺灣省嘉義市審計室、本府主計處、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81101110 號 

修正「嘉義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嘉義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1 份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81101110 號令公布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語之定義如下： 

    一、路基：指承受路面之土壤部分， 其幅度包括路基有效寬及為使路基穩定所形成挖、

填土邊坡。 

    二、路面：指承受車輛、行人行走部分，在路基以上以各種材料舖築之承受層。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8 年 6 月份 

 9

    三、路肩：指路基有效寬度減除路面寬，所餘兩側之路基面。 

    四、路拱：指道路可使水分迅速流入至邊溝之橫向坡度曲線。 

    五、人行道：指騎樓、走廊及劃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陸橋、人行地下道。 

    六、安全島：指在道路路幅內，為區分車道或導引行車、行人，所設置之設施。 

    七、專用道路：指各公私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之道路。 

    八、產業道路：指為運輸及促進農業發展所需而修築之道路。 

    九、設施管線：指電力、電信、自來水、雨水、污水、瓦斯、油氣、通訊、控制、電視、

電纜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管線。 

    十、共同管道：指設置於道路下，用於容納二種以上公用設施管線之構造物及其附屬設備。 

    十一、寬頻管道：指道路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單位）設置以容納行動電話、固網、有線

電視、軍警通訊等之相關管路及光纖設施。 

    十二、現有巷道：依嘉義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稱之現有巷道。 

第四條  本市市區道路由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按業務職掌授權所屬工務處、都巿發展處、

交通處、建設處、環境保護局及警察局管理，其主管業務劃分如下： 

    一、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挖掘，共同管道之設置、使用、管理、維護及公共設施

使用道路等之管理為工務處。 

    二、公車事業機構營運路線及沿線使用道路，設置站位、站牌、候車亭、售票亭之核定管

理及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維護，分隔島(安全島)之缺口開設與封閉，停車場

之管理及國民或公私事業機構申請興建收費停車場或專用停車場之核定及管理為交

通處。 

    三、市區道路之植栽綠化美化之維護為環境保護局，管理為建設處。 

    四、市區道路之清潔維護為環境保護局。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關交通秩序及道路障礙等違規行為，管理機關為警察局。 

    六、建築施工使用道路、現有巷道之改道及廢道為都巿發展處。 

    七、道路障礙處理涉及有關業務者，分由本府各有關機關辦理。 

    前項業務劃分涉及二個以上單位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協調其他有關單位辦理。 

第七條  市區道路修築或改善，須將各管線及電桿遷移時，道路主管機關應儘早通知該設施之主管

機關籌措所需經費，密切配合辦理。 

    如需編列預算者，應於預算編製前通知。市區道路修築時，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應依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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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需求規劃共同管道，各公用設施管線機關 (構) 並應繳納建設分攤費或使用費後，

依指定位置在共同管道內裝設管線。 

    前項共同管道設置範圍內之原有或新設之公用設施管線，除經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均

應移設於共同管道內。 

    道路附屬設施因人民交通事故肇事或其他過失行為致毀損，應由肇事或過失者負賠償之

責。 

    前項情形，業務主管單位得基於道路使用安全先行修復，再向應負責者求償。 

第十四條  現況供公眾通行且具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者應繼續從來之使用，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設置

障礙物或任意破壞。 

     前項道路經本府認定後得為必要之改善、養護及排除障礙。 

     違反第一項情節者，必要時得報請警察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  現況已有供公眾通行之私人土地，除土地所有權人另有主張外，本府得基於給付行

政視實際需求施作必要養護，以維護公眾通行安全。 

第十七條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對轄區道路以及道路內之共同管道，應負責經常養護， 以保持各項

設施之完整，遇有災害或意外毀損，應迅速檢修，以維暢通。 

     共同管道內公用設施管線，由管線機關 (構) 負責維護管理。共同管道之照明、通風、

排水及保全等附屬設備由道路主管機關負責維護管理，並訂定維護管理之相關規定。 

     主管機關應要求管線機構於寬頻管道設置路段優先使用寬頻管道或其光纖；必要時並得

公告禁止該路段之新增管路工程。 

前項寬頻管道之維護管理、使用收費及委託經營等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八條  裝設路燈之燈種，以白熱燈、日光燈、鈉光燈及 LED 燈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燈

具為原則。 

第六十條  市區道路新建、拓寬完成未滿三年，或翻修、改善完成未滿一年，或已設置共同管道者，

或重要慶典日前一週內、國家辦理選舉期間 (自競選活動日起至投票日止) ，除經主管

機關核准外，不得申請在各該道路內挖掘使用。 

     前項核准挖掘使用者，得視實際情形由挖掘使用人負責挖掘地段路面整修費用，其收費

辦法由本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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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1 日

府都建字第 10850080872 號 

主旨：公告陳麒建築師准予核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 條之 1 規定暨建築師 108 年 3 月 1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麒 

 二、身分證字號：F12417＊＊＊＊ 

 三、事務所名稱：蘇杰鳴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6541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5-01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2 鄰盧厝 47-28 號 

 七、備註：核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1 日

府都計字第 10826043402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清理、補建及 TWD97 坐標系統轉換-後湖地區」都市

計畫樁位圖及坐標成果表，請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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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時間：自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3 日起自 108 年 6 月 1 日止，計 30 日。 

 二、公告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公布欄、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公布欄。 

 三、公告內容：「嘉義市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清理、補建及 TWD97 坐標系統轉換-後湖地區」

都市計畫樁位圖及坐標成果表。 

 四、另有關配合旨揭都市計畫而不適用之原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成果，一併公告廢除。 

 五、公告樁位之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資料

提出意見，申請複測。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3 日

府都更字第 1082604475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制定草案逐條說明表。 

 二、如對本制定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 60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

真方式逕送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參考。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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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都市更新條例自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

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本次修正都市更新條例授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訂（修）定事項計有

九項，本府為配合訂（修）定相關法規、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事業、落實居住正義、保存歷史建物與

都市紋理、增進公共利益，特依都市更新條例之立法意旨，制定本自治條例。本自治條例草案共計

十六條，其內容重點如下： 

一、闡明本自治條例制定目的。（第一條）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及業務主管單位。（第二條） 

三、明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所應調查項目。（第三條） 

四、明定免依本市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有關規定辦理之情形。（第四條） 

五、明定權利變換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第五條） 

六、明定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應符合要件及應檢附文件。（第六條） 

七、明定未劃定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實施法源。（第七條） 

八、明定更新單元內市有不動產處理法源。（第八條） 

九、明定權利變換實施者請求本府代為拆遷土地改良物之作業要點實施法源。（第九條） 

十、明定實施者請求本府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之除外規定。（第十條） 

十一、明定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適用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明定迅行或策略性更新地區建築物高度及建蔽率放寬實施法源。（第十二條） 

十三、明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實施法源。（第十三條） 

十四、明定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點實施法源。（第十四條） 

十五、明定更新單元內應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認定方式。（第十五條） 

十六、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公布施行日。（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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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

都市更新，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

用，復甦都市機能，落實居住正義，保存歷

史建物與都市紋理，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闡明本自治條例制定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業務

主管單位為本府都市發展處。 

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及業務主管單位。 

第三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

政府機關（構）、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

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實施者）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前，應進行詳細調

查，並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敘明調查結

果。 

前項調查項目，應包括每宗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性質、強度、權屬、人口組成、公共

設施、地區環境及居民意願等。 

一、明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所應調查項

目。 

二、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三條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三條之規定。 

第四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非屬都市計

畫道路之現有巷道，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

用地者，如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

完成可供通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併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通過後，

予以廢止或改道，免依嘉義市現有巷道之改

道或廢止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一、現有巷道全部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

圍內者。 

二、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現有巷道自底端

逐步廢止者。 

一、明定免依本市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有關規

定辦理之情形。 

二、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十條之規定。 

第五條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最小分配面積單

元基準，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中自行擬

一、明定權利變換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

二、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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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前項基準，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都市發展型態。 

二、人口結構。 

三、產業特性。 

四、權利變換計畫規定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

及其對應之土地所有權持分面積。 

五、最小建築單元之建築物與土地總價值。

第一項基準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扣除

公用部分、雨遮、露臺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

於五十平方公尺。但有特殊原因，經審議會

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七條、「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之規定。 

第六條 有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之情

形，且符合下列各款要件之一時，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

區。 

一、地區範圍內公有土地面積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或占該地區總面積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二、土地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或集合住宅之

戶數達一百戶以上，且範圍內合法建築

物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評估不符建築技

術規則所定耐震設計標準或經主管建築

機關認定有危險之虞之棟數達三分之二

以上者。 

三、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

爆炸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遭受損害或屬於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

物，經主管建築機關、建築師或專業技

師認定有危險之虞，應立即拆除者。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辦理更新之地區。 

前項提議應檢附提議劃定更新地區說明

一、明定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應符合要

件及應檢附文件。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第三項，土地及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議

劃定更新地區，其應符合要件及應檢附之

文件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係參考「臺北市劃

定更新地區標準作業程序」第二點之部分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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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更新地區位置及範圍。 

三、申請人及身分證明文件。 

四、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分析。 

五、居民意願調查。 

六、安置計畫規劃構想。 

七、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前項第四款分析項目包括土地使用分

區、現況土地使用情形、建築物棟數、構造、

屋齡、面積、樓層數、戶數、機能、亟需保

存維護之建築物。 

第七條 未經劃定更新地區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得按本府所訂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其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前項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修訂，應經嘉

義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一、明定未劃定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實施法源。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地方主管機關應訂定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並明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

體認定方式，提本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以

下簡稱都委會）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之。

三、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十五條，及「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六條之規定。 

四、考量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訂定後，主管機關

應定期檢討修正，且須經都委會審議通

過，爰另定本府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指標。 

第八條 本府為配合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促

進市有不動產有效利用及維護市有財產權

益，得另定市有產權參加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一、明定更新單元內市有不動產處理法源。 

二、都市更新單元內公有土地之處理，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六條規範外，中央訂

定「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

則」，惟本府為提升主導都市更新之量能、

提升市有不動產之使用效益及避免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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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管理機關已有合理利用計畫，因民間

實施者納入更新單元內，造成實務執行之

困難，爰另定市有產權參加都市更新處理

原則。 

三、本條文係參考「臺中市市有不動產參加都

市更新處理原則」規定。 

第九條 權利變換範圍內，實施者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五十七條請求本府代為拆遷土地改良

物之申請，及本府辦理協調及拆遷土地改良

物，其申請條件、應備文件、協調、評估方

式、拆遷作業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本

府另訂之。 

一、明定權利變換實施者請求本府代為拆遷土

地改良物之作業要點實施法源。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六項，實

施者請求地方主管機關代為拆遷之申請及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協調及拆遷之申請條

件、應備文件、協調、評估方式、拆遷作

業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地方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條 權利變換範圍內之舊違章建築戶已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經核定給予處理占有他

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獎勵容積者，實施

者不得請求本府代為拆除或遷移。 

一、明定實施者請求本府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

改良物之除外規定。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六項，實

施者請求地方主管機關代為拆遷之申請及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協調及拆遷之申請條

件、應備文件、協調、評估方式、拆遷作

業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地方主管機

關定之。 

三、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

條規定請求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補

充規定」第三點規定。 

第十一條 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

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查定。但其

金額得比照嘉義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建築改

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一、明定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及其他

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適用規定。 

二、本條文係參考「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四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八條規 一、明定迅行或策略性更新地區建築物高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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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於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時，其建築物高度及建蔽率得酌予放

寬；其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建蔽率放寬實施法源。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迅

行或策略性更新地區得放寬建築物高度及

建蔽率之標準，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事項，依都

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本府為考量對都市環境之貢獻、公共設

施服務水準之影響、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貢

獻、新技術之應用及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之

實施等因素，得另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核算基準。 

一、明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實施

法源。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建築容積獎勵一定範圍內得由地方

主管機關以自治法規另訂獎勵之項目、計

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 

第十四條 本府為評估都市更新地區內私有土

地協議價購之價格，得另定評估協議價購價

格作業要點。 

一、明定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點實施法源。

二、本條文係參考「臺中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

價格作業要點」及「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

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之規定。

第十五條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八十四條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有居住事實之經濟或社

會弱勢身分者，由本府協助提供社會住宅或

租金補貼等相關資訊。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應符合住宅

法或經本府認定者。 

一、明定更新單元內應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

貼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認定方式。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八十四條第二項，地

方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十

二款訂定更新單元內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

認定方式。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公布施行日。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6 日

府都建字第 1082604516 號 

主旨：公告宏連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由嘉義縣移入。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暨宏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3 月 19 日綜合營造業

申請登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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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宏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蔡建興（身分證字號：Q12109＊＊＊＊）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舊制營造業）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A05560-001 號 

 五、資本額：新臺幣 360 萬元整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新民路 182 號 1 樓 

 七、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7380343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6 日

府都建字第 10826045742 號 

主旨：公告資御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資御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 年 4 月 22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資御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林裕欽（身分證字號：I10017＊＊＊＊）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09-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張育愷 

 六、資本額：新臺幣 1,51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興達路 592 巷 5 號 2 樓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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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7 日

府建商字第 1081402847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修

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用郵寄或傳

真方式逕送本府建設處 (工商科)參考。郵寄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碼：

05-2275217。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 

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嘉義市政府為管理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並於 92 年 1 月 16 日府法字第 0910116391 號令修正公布。因應營利事業統

一發證制度之施行期限至 98 年 4 月 12 日止，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公司組織依公司法辦理公

司登記，而獨資、合夥之商業依商業登記法辦理商業登記後，即採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不再

行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及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為配合前開制度變革，爰擬具本自治條

例修正草案，共修正二條，修正重點如下： 

    配合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除，改採商業登記法之「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五條) 

二、因應聯合稽查組實際運作情形，增加都發、社會等單位參與稽查，爰修正現行條文第六條。(修

正條文第六條) 

三、配合 91 年 12 月 1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43510 號令修正刪除商業登記法第 8 條第 3 項「商

業不得經營其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一款文字。(修正條文第

七條第一款)；配合法律名詞變更，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九款及第七條第十款文字。(修正

條文第七條第九款及第七條第十款)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8 年 6 月份 

 21

嘉義市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 (以下簡稱

本府) 為管理視聽歌唱、理髮、

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

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 (以下簡稱

本府) 為管理視聽歌唱、理髮、

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

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視聽

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

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

業 (以下簡稱各該營利事業) 其

定義如下： 

一、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

聽設備，供人歌唱之營利事業。 

二、理髮業：指將營業場所加以

區隔或包廂式經營為人理容之觀

光理髮或視聽理容之營利事業。 

三、三溫暖業：指提供冷、熱水

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營利

事業。 

四、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

業。 

五、舞場業：指提供場所，不備

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

業。 

六、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服務生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視聽

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

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

業 (以下簡稱各該營利事業) 其

定義如下： 

一、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

聽設備，供人歌唱之營利事業。

二、理髮業：指將營業場所加以

區隔或包廂式經營為人理容之觀

光理髮或視聽理容之營利事業。

三、三溫暖業：指提供冷、熱水

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營利

事業。 

四、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

業。 

五、舞場業：指提供場所，不備

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

業。 

六、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服務生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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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之營利事業。 

七、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服務生陪侍，供應酒類或其他飲

料之營利事業。 

八、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供場

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飲料

之營利事業。 

飲食物之營利事業。 

七、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

服務生陪侍，供應酒類或其他飲

料之營利事業。 

八、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供場

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飲料

之營利事業。 

第四條  各該營利事業申設後應

符合下列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定： 

一、營業場所位於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者，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及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於

非都市計畫地區者，應符合區域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

定。 

二、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及設施應

符合建築及消防法令之規定。 

三、營業衛生設施，應符合衛生

法令之規定。 

第四條  各該營利事業申設時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營業場所位於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者，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及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於

非都市計畫地區者，應符合區域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

定。 

二、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及設施應

符合建築及消防法令之規定。 

三、營業衛生設施，應符合衛生

法令之規定。 

因應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

除，改採商業登記法「登記與管

理分離原則」，修正本條文字。

第五條  本府辦理本自治條例所

定營業之營利事業設立、遷址登

記時，應由商業主管單位副知稅

捐、都市計畫、建管、消防及衛

生主管單位。 

        前項規定，於營利事業

申請增加本自治條例所定營業之

變更登記時，亦適用之。 

第五條  本府辦理本自治條例所

定營業之營利事業設立、遷址登

記時，應由商業主管單位依營利

事業統一發證辦法之規定會辦稅

捐、都市計畫、建管、消防及衛

生主管單位。 

       前項規定，於營利事業申

請增加本自治條例所定營業之變

更登記時，亦適用之。 

因應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

除，改採商業登記法「登記與管

理分離原則」，修正本條文字。

第六條  本府應定期及不定期檢

查本自治條例所定營業場所之建

築、消防、衛生、環保等設施。 

        本府應由警政、建管、

消防、衛生、環保、稅捐、都發、

第六條  本府應定期及不定期檢

查本自治條例所定營業場所之建

築、消防、衛生、環保等設施。

        本府應由警政、建管、

消防、衛生、環保、稅捐及商業

 

 

 

增加都發、社會等單位參與聯合

稽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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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商業等相關單位組成聯合

稽查組，執行前項工作。 

等相關單位組成聯合稽查組，執

行前項工作。 

第七條  各該營利事業有違法行

為時，該管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未經登記即行營業，依商業

登記法之規定。 

 

二、未經登記擅自營業或登記事

項不實者，依營業稅法之規定。 

三、違反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者，依都

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規定。 

四、違法變更建築物之使用，依

建築法之規定。 

五、違反消防安全設備之規定

者，依消防法之規定。 

六、有違反社會秩序之行為或犯

罪嫌疑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或

刑法之規定。 

七、違反食品衛生之規定者，依

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八、違反環境保護之規定者，依

環境保護相關法律之規定。 

九、有足以影響兒童或少年身心

發展之行為者，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 

一○、非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

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

規定。 

一一、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依

其規定。 

第七條  各該營利事業有違法行

為時，該管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未經登記即行營業或經營登

記範圍以外之業務者，依商業登

記法之規定。 

二、未經登記擅自營業或登記事

項不實者，依營業稅法之規定。

三、違反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者，依都

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規定。 

四、違法變更建築物之使用，依

建築法之規定。 

五、違反消防安全設備之規定

者，依消防法之規定。 

六、有違反社會秩序之行為或犯

罪嫌疑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或

刑法之規定。 

七、違反食品衛生之規定者，依

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八、違反環境保護之規定者，依

環境保護相關法律之規定。 

九、有足以影響兒童或少年身心

發展之行為者，依兒童福利法或

少年福利法之規定。 

一○、非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

者，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規定。

一一、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依

其規定。 

 

 

 

因應91年 12月 18日華總一義字

第 09100243510 號令修正刪除商

業登記法第 8條第 3項修正刪除

經營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者文

字。 

 

 

 

 

 

 

 

 

 

 

 

 

 

 

因應法律名詞變更，文字修正。

 

 

因應法律名詞變更，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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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7 日 
府授財稅房字第 1085101837 號 

主旨：公告本市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項，並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及本市 108 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 

  (一)附表 1，適用於 105 年 6 月 30 日以前興建完成之房屋。 

  (二)附表 2，適用於 105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增、改建完成之房屋。 

 二、嘉義市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 

  (一)附表 3，適用於 105 年 6 月 30 日以前興建完成之房屋。 

  (二)附表 4，適用於 105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增、改建完成之房屋。 

 三、嘉義市房屋用途類別及用途細類別對照表。 

 四、嘉義市房屋位置所在段落等級表。 

 五、嘉義市加油站地下油槽特殊構造物評估標準價格。 

 六、嘉義市電梯設備工程費評價格準表。 

 七、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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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加油站地下油槽特殊構造物評估標準價格 

(一)地下油槽價格之計算方式： 

1、以 30 公秉油槽價格為 11 萬 9 千元為基準。 

2、油槽容量每增減 1 公秉，另加減 2 千 7 百元。 

(二)地下油槽屬特殊構造物，且埋於地面下，其計算標準已參

酌實際造價打 8 折計算，故其評價： 

1、不加減地段等級。 

2、不適用「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

要點」第 9 點規定減成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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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 

一、為簡化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及房屋現值之核計作業，茲依據房屋稅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房屋現值之核計，以「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實施注意事項」、「嘉

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嘉義市各類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嘉義市房屋位置所

在段落等級表」、「嘉義市加油站地下油槽特殊構造物評估標準價格」、「嘉義市電梯設備工

程費評價標準表」、「嘉義市房屋用途類別及用途細類別對照表」及本要點規定為準據。 

三、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內用途別之歸類，依「嘉義市房屋用途類別及用途細類別對照表」定

之。 

四、適用「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總層數及面積等，應

依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之資料或嘉義市地政事務

所建物測量成果圖為準，但未領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之房屋，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料為準。 

  前項房屋總層數之計算，不包括地下室或地下層之層數。 

五、下列房屋，除依據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 所載之資料為準外，得派員至現場

勘查後，依本要點之規定，增減其房屋標準單價： 

 (一)第十二點規定之獨院式或雙併式房屋。 

 (二)第十三點規定之簡陋房屋經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者。 

 (三)第十五點規定專供農業生產用之房屋。 

六、房屋總層數超過「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內所列之總層數者，其標準單價應按表內最高樓層

及次高樓層之標準單價之差額逐層遞增計算。 

七、添加樓層之認定： 

 （一）原有房屋屋頂增建樓房時，其構造與原有房屋不同者，該增建之樓房，以該增建構造種類

之層數計算。 

 （二）原有房屋屋頂增建同構造樓房時，該增建樓房之層數，應以加計原有房屋樓層數合併計算。 

  例：原構造為鋼筋混凝土造五層樓房屋，添建鋼筋混凝土造之第六層，第六層應適用六層樓之

房屋標準單價，原有樓層仍適用五層樓之房屋標準單價。 

八、房屋樓層之高度在四公尺以上者，其超出部分，以每十公分為一單位，增加標準單價百分之一．

二五，未達十公分者不計。但房屋樓層高度超過十二公尺，其挑高空間無法使用，或僅係供採

光、景觀考量者，高度以十二公尺計；高度在二公尺以下者，其減價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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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低減價額=(３公尺-樓板高度)÷３公尺×５０﹪×標準單價 

  前項計算超高或偏低之標準單價，於標準單價應予加價或減成時，仍應按未加價或減成之標準

單價計算，但符合第十三點及第十五點規定應予減成之簡陋房屋及專供農業生產用之房屋有超

高或偏低情形者，其標準單價應先減成後再計算超高或偏低單價。 

九、房屋之夾層、地下室或地下層，按該房屋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八成核計。夾層面積之和超過一

百平方公尺或超過該層數地板面積三分之一者，按使用執照所載總層數適用之標準單價核計。 

十、政府直接興建之六層樓以上之國民住宅，按同構造住宅類之房屋標準單價逐層遞減百分之二，

以遞減至百分之三十為限。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房屋，總樓層數六層樓以上，按同構造住宅類之房屋標準單價逐層遞減百分

之二，以遞減至百分之三十為限。 

十一、(刪除) 

十二、總樓地板面積達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獨院式或雙拼式房屋，其空地面積為第一層建築面積

一．五倍以上，有下列情形二項者，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加計百分之二十。 

   (一)宅外設置假山、池閣、花園、草坪之二種以上者。 

   (二)游泳池。 

十三、房屋具有下列情形達三項者，為簡陋房屋，按該房屋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之七成核計，具有

四項者按六成核計，具有五項者按五成核計，具有六項者按四成核計，具有七項者按三成核

計： 

   (一)高度未達二．五公尺。 

   (二)無天花板(鋼骨造、鋼鐵造、木、石、磚造及土、竹造之房屋適用)。 

   (三)地板為泥土、石灰三合土或水泥地。 

   (四)無窗戶或窗戶為水泥框窗。 

   (五)無衛生設備。 

   (六)無內牆或內牆為粗造紅磚面(內牆面積超過全部面積二分之一者，視為有內牆)。 

   (七)無牆壁。 

十四、(刪除) 

十五、專供農業生產用之花卉或蔬菜溫室、堆肥舍、水稻育苗中心作業室，燻菸房、農機倉庫、柑

桔貯藏庫及其他相近性質之房屋，按該房屋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五成核計房屋現值。 

十六、全戶住家用房屋因原房屋現值未達起徵點免徵房屋稅者，經地段調整率調高後房屋現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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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起徵點者，仍繼續適用免徵房屋稅；但因增、改建而增加房屋現值者，不適用之。 

十七、本作業要點除第八點第一項但書規定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點第二項規定自 9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二點規定自 1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點規定追溯自 9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刪除第十四點規定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修正第五點及刪除第十一點規定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外，餘追溯自 92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3 月 8 日

府都計字第 10826022711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全國國土計畫」。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3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7 日止，計 9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市東區區公所及西區區公所。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13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85101838 號 

主旨：公告廢止本市一般古物「嘉邑城隍廟武轎」之指定。 

依據：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70203293 號公告指定一般古物「嘉邑城隍廟

武轎」，文化部業於 107 年 3 月 20 日文授資局物字第 10730030241 號公告指定「嘉義

城隍神轎」為重要古物。依法廢止本市一般古物公告。 

 二、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

自本件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遞送（嘉義市東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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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 199 號），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0 日

府地價字第 10816092281 號 

主旨：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劉力銘先生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證書字號：96 年嘉市字 000081 號。 

 二、有效期限：自 104 年 4 月 19 日起至 108 年 4 月 19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0 日

府地價字第 10816092291 號 

主旨：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吳美邨女士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證書字號：104 年嘉市字 000125 號。 

 二、有效期限：自 104 年 4 月 29 日起至 108 年 4 月 29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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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2 日

府都計字第 10826052482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清理、補建及 TWD97 坐標系統轉換-劉厝地區」都市計畫

樁位圖及坐標成果表，請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時間：自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起自 108 年 6 月 20 日止，計 30 日。 

 二、公告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公布欄、嘉義市西區區公所公布欄」、本府都市發

展處網站(https://urban.chiayi.gov.tw/)→「訊息專欄」→都市計畫科→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告內容「嘉義市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清理、補建及 TWD97 坐標系統轉換-劉厝地區」都市

計畫樁位圖及坐標成果表。 

 四、另有關配合旨揭都市計畫而不適用之原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成果，一併公告廢除。 

 五、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同法第九條之規定申請複測。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2 日

府民禮字第 10812021711 號 

主旨：公告本市「蘭潭水與綠樂章-悠游水岸營造計畫（蘭潭休憩廊道）」用地範圍有(無)主墳墓遷

葬事宜。 

依據：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30、39、41 條。 

公告事項： 

 一、遷葬地點：嘉義市短竹段 108、121-1、122-1、123、126-1 地號部份土地(公告範圍如附件)。  

 二、遷葬原因：為辦理蘭潭水與綠樂章-悠游水岸營造計畫（蘭潭休憩廊道用地)。 

 三、遷葬期限：自公告日起 3 個月內。 

 四、上述墳墓所有人、關係人、管理人請於遷葬期限內自行遷葬，逾期未遷葬者，除有特殊情形

提出書面申請，經本府審酌不妨礙工程進度並核准延期外，均視為無主墳墓，由本府依法代

為起掘為必要處理後安置於本市殯葬管理所之無主納骨塔或本府指定之處所，不得異議。 

 五、於公告期間內辦理先人遷葬後，請墳墓所有人、關係人、管理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印章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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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墳墓編號、遷葬前、中、後相片各 1 張、申請人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及往生者除戶謄本，

向嘉義市殯葬管理所申請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認領事宜，本市殯葬管理所地址：嘉義縣

水上鄉牛稠埔 100 之 13 號（電話 05-2891404 或 05-2891414）。 

 六、爾後如於工程進行中施作地號範圍內再發現墳墓或骨灰（骸），皆依據本公告辦理遷葬，不

另行公告。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8 年 6 月份 

 49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8 年 6 月份 

 50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0850139062 號 

主旨：公告政志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補聘專任工程人員、複業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第 19 條暨政志營造有限公司 108 年 5 月 23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

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政志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黃淑珍 

 三、營造業等級：甲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R 字第 A04845-000 號 

 五、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福民里 8 鄰福州三街 83 號 1 樓 

 六、專任工程人員姓名：林彥傑 

 七、資本額：新臺幣 2,500 萬元整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085013172 號 

主旨：公告裕民營造有限公司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裕民營造有限公司 108 年 5 月 15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裕民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朱張寶麗（身分證字號：Q22196＊＊＊＊）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10-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王國州 

 六、資本額：新臺幣 360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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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立仁路 342 之 1 號 1 樓 

 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54992843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085012704 號 

主旨：公告鵬源營造有限公司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鵬源營造有限公司 108 年 5 月 10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鵬源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曾彥聞（身分證字號：Q12392＊＊＊＊）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11-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李松諺 

 六、資本額：新臺幣 36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四段 296 號 1 樓 

 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54992225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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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30 日

府環授清字第 1085102201 號 

主旨：公告訂定「嘉義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表。 

  二、如對本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真方式逕

送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郵寄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傳真號碼(05)2239183。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號

牌之核發及管理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為利本府執行機關及委託清掃之廠商

以小型清掃機械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理工作，爰訂定「嘉義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本辦法共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辦法法源依據。（訂定條文第一條） 

二、本辦法主管機關。（訂定條文第二條） 

三、小型清掃機械應具備之基本設備及裝置。（訂定條文第三條） 

四、小型清掃機械非經取得使用證及號牌，不得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訂定條文第四條） 

五、申請使用證及號牌應檢具之文件。（訂定條文第五條） 

六、環境保護局審查作業期限。（訂定條文第六條） 

七、使用證及號牌有效期限及申請展延期限。（訂定條文第七條） 

八、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或號牌遺失或毀損、停用或報廢及其所有人變更時異動申請方式。（訂定

條文第八條） 

九、小型清掃機械駕駛人應遵守之規定。（訂定條文第九條） 

十、小型清掃機械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法令時處理方式。（訂定條文第十條） 

十一、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由環境保護局定之。（訂定條文第十一條） 

十二、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訂定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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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

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小

型清掃機械使用證、號牌之核發及管理規

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爰依上開規定之授權，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依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申請使用證及號牌小型清掃機械，應具有

喇叭、頭燈、方向燈、煞車燈、倒車燈、

尾燈、夜間照明燈及固定式黃色閃爍指示

燈等設備或裝置，機身尾端應設有固定式

三角反光警示標誌；突出機身本體部分應

加裝反光標識，供前後方來車或行人辨識。

依環保署修正處理辦法明定小型清掃機械之

立法意旨，係經洽詢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小型

清掃機械因機身規格、引擎系統有別於一般車

輛，非屬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稱之汽車及動力

機械，亦無法依安全檢測及審驗程序及現行交

通法規領取牌證；另為確保小型清掃機械操作

時之安全，爰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農業機

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等規定，明定申請使用

證及號牌之小型清掃機械所應具備基本設備

及裝置。 

第四條    小型清掃機械非經申請並取得使用證

及號牌，不得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

業。 

依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三項第一款規定

意旨，明定小型清掃機械非經取得使用證及號

牌，不得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 

第五條    申請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及號牌，應

檢具下列文件向環保局提出： 

一  申請書。 

二  小型清掃機械出廠證明或購買證明。 

三  小型清掃機械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之

保險單影本。 

四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之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

保險期間應涵蓋申請使用期間；其最低保

險金額如下： 

一  每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下同）二百

萬元。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案件應檢具之文件，包括

申請書、小型清掃機械之出廠證明或購置

證明文件、保險單影本等，環保局並得視

審查需要，指定申請人應檢具之其他文

件。 

二、為保障用路人之安全，於第二項明定第三

人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及最低保險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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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亡：四百萬元。 

三  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四十萬元。 

第六條    環保局受理前條申請後，應於三十日

內審查完畢，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查結

果；必要時，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延長審

查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明定申請案審查作業期限及應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審查結果。 

第七條    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及號牌有效期限

不得超過六年。有效期限屆滿前二個月，

得檢具申請書及環保局指定之文件，向環

保局提出展延申請，每次展延有效期限不

得超過三年。 

一、參考農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之規

定，明定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及號牌之有

效期限及申請展延之期限。 

二、另受環保局委託執行道路清掃作業之廠商

之使用證及號牌有效期限，將併考量受委

託廠商與環保局所訂定之契約期間，惟仍

以六年為上限。 

第八條    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或號牌遺失或毀

損者，應檢具異動申請書及環保局指定之

文件向環保局申請補發；環保局審查通過

者，於補發之使用證或號牌上註記。 

小型清掃機械於使用證及號牌有效期

間內停用或報廢者，其所有人應檢具異動

申請書向環保局提出，並繳銷原使用證及

號牌。 

小型清掃機械於使用證及號牌有效期

限內變更所有人者，原所有人應檢具異動

申請書向環保局提出，並繳銷原使用證及

號牌。新所有人欲以該小型清掃機械從事

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者，應另行申請

使用證及號牌。 

為利環保局後續管理已核發使用證及號牌之

小型清掃機械，參考農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

規範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規定，明定小型清掃

機械使用證或號牌遺失或毀損、停用或報廢及

其所有人變更時之異動申請方式。 

第九條    小型清掃機械駕駛人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  將小型清掃機械號牌懸掛於小型清掃

機械後方明顯適當處，並隨身攜帶小

型清掃機械使用證，以備查核。 

二  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駕駛總重

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小型清掃機械

一、明定小型清掃機械駕駛人(以下簡稱駕駛

人)應遵守之規定。 

二、為方便辨識及確認使用資格，爰參考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十一條規定，於第一款明

定小型清掃機械號牌之懸掛位置及駕駛

人應隨身攜帶使用證。 

三、為維護小型清掃機械執行清掃作業之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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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領有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 

三  行駛道路應於道路慢車道或靠右邊行

駛，時速不得超過二十公里。 

四  於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時，

應設置適當交通管制設施導引車流或

行人，並得劃設臨時作業工作區。 

人安全及確保駕駛人操作經驗足以應付

緊急狀況，爰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

條及第六十一條規定，於第二款明定駕駛

人之資格。 

四、考量小型清掃機械實際使用狀況，為確保

安全執行一般道路清掃作業，爰參考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二十四條及農業機

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第十六點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於第三款明定駕駛人於道路

行駛時應遵守之規定。 

五、依處理辦法第十六條之二規定，於第四款

明定駕駛人執行清掃作業時應設置交通

管制設施，並得劃設臨時作業工作區。 

第十條    小型清掃機械行駛於道路上，有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法令之情形者，由公路主管

或警察機關依法舉發及處罰。 

為確保小型清掃機械遵守交通法令，爰參考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農

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第十六點第二項

規定，明定可依法舉發及處罰之機關。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環保局定

之。 

明定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由環保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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